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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YDR—2023—00001

益资政发〔2023〕5 号

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资阳区节约用水奖励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长春经开区管委会、区直、

驻区各有关单位：

《资阳区节约用水奖励办法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0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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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阳区节约用水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节约用水，提高节水意识和节水积极性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单位（企业、居民小区）或个人在本区节约用水

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和成效的，可按照本办法给予奖励。因生产、

生活用水规模缩减或者转产等非节水因素减少用水的，不属于

本办法奖励范围。

第三条 节约用水奖励包括节水型单位（企业、居民小区）

奖和节水先进个人奖。单位（企业、居民小区）或者个人获得

奖励的，由资阳区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荣

誉证书，并按照本办法规定标准一次性发放奖励资金。已获上

级或同级奖励的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第四条 节水型单位（企业）奖申报条件和材料：

（一）按要求开展了水平衡测试工作；

（二）取得区级或以上节水型企业称号的证明；

（三）积极配合资阳区县域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，无违反

相关节水、供用水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五条 节水型单位（居民小区）奖申报条件和材料：

（一）取得区级或以上节水型居民小区称号的证明；

（二）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定期开展节水宣传，提高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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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节水意识；

（三）积极配合资阳区县域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，无违反

相关节水、供用水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六条 节水先进个人奖申报条件：

（一）在研究、推广节约用水技术、工艺、设备、器具等

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；

（二）在节约用水宣传、管理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；

（三）举报或者制止严重浪费用水、擅自取水等行为，且

查证属实的；

（四）在节约用水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；

（五）无违反相关节水供用水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七条 节水奖励资金按照下列标准发放：

（一）节水型单位（企业、居民小区）：按照 2000 元/个给

予奖励；

（二）节水先进个人奖：按照 1000 元/人给予奖励。

第八条 奖励资金由区财政承担。资阳区节水型社会达标

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申报时间先后顺序，从符合条件的申报

主体中评选确定奖励对象，对获省级节水型单位（企业、居民

小区）或先进个人称号的优先考虑。

第九条 申报时限为每年 12 月 1 日前，用水单位（企业）、

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单位、个人应在规定时限前填写《资阳区节

约用水奖励申请表》并向区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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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申报。

第十条 区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下列

程序组织评选：

（一）对申报主体所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必要时可

进行现场核实，评选确定获奖名单。

（二）将获奖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7 天。

（三）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后，通知获奖对象，

并按照本办法发放节水奖励资金。

第十一条 凡弄虚作假，骗取节水奖励的，由区节水型社

会达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撤销荣誉称号及追回奖金，并不再

受理其奖励申报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。

附件：资阳区节约用水奖励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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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资阳区节约用水奖励申请表

单位/个人

详细地址

节水型单位

完成创建时间
认定层级

□国家级 省级

□市级 □区级

投入资金总额 万元 是否开展水平衡测试 □是□否

创建前年用水量 万立方米 建成后年用水量 万立方米

主要采用地

节水措施

（主要包括内部水循环技改、非常规水收集利用；节水器具使用、漏损

控制；节水、宣传教育；其他节水技术等）

申请理由

初 审

单 位

意 见
负责人签字：

（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评 审

小 组

意 见
评审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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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

